关于《太仓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和《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太仓实际，综合各方意见、建议，对《太仓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形成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办法》中涉及的部门名称和职责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和增加。例如，2019年3月，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明确对外改挂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中仍使用旧称；市法制办被撤销，相关执法指导、监督职能划转至市司法局，文件中需进行修改；市农业农村局成立，负责宅基地相关违法用地查处工作等，需在文件中增加相关内容。
近些年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等修订较多，且镇域（街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改革中，各镇（街道），市城管局、资规局等部门相关行政处罚权发生了较大调整，《办法》中涉及部门职责的内容已与我市实际不符，亟需进行调整以明确部门职责，满足实际执法工作需要。例如，市城管局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原有5条，自《太仓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开展镇（街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公告》（太政发〔2021〕56号）发布之日起，其中4条行政处罚权（对损坏城市树木花草行为的处罚、对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处罚、对损坏城市绿化设施行为的处罚、对不服从公共绿地管理单位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的处罚）已划转至各镇（街道）行使，修订《办法》时可通过修订条文明确相关处罚权行使部门；苏州市城管局于今年先后发布了两个关于执法监督工作的文件，《办法》中相关内容也应及时进行调整。
二、主要内容
《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原文件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调整，主要变化如下：
（一）框架结构上。修订仍遵循原《办法》框架，修订后整个《办法》共六章三十一条内容。修订时主要是对文件中涉及部门名称及职责的条款在文字表述上进行了调整、新增了个别内容，删除了一条与实际工作不符的内容（原文件第三条）。措辞上更加严谨，更切合我市实际。
（二）职责权限上。根据当下我市执法权限划转及部门职责分工情况，依照最新法律规定对城乡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环境保护、河道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删减和文字调整，进一步明晰了部门职责。
（三）执法监督上。因苏州2025年新发布的《苏州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办法》《苏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细则（试行）》两个文件对执法监督工作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本次修订在“执法监督”章节中第一条明确了各镇（街道）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受所在镇（街道）和市综合执法局监督，并明确了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按照两个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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